
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2006 年 4 月 25 日上午，张家口市南站派出所所长贺雨辉和两名警察来到

大法弟子陈爱鸿的家中，让她写诽谤法轮大法的东西，陈爱鸿不写。4月 30 日

上午 9点，又来了三名南站派出所警察，让陈爱鸿跟他们走。陈爱鸿拒不配合，

三名警察强行将她抬上车，拉到张家口市宣化党校，进行洗脑迫害。 

善良的父老乡亲：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近80个国家，获得各国政府褒
奖一千多项。信仰自由，天赋人权，这是受宪法保护的。修炼“真善忍”
做好人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这场迫害不仅是对信仰“真、善、
忍”的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，更是对全体百姓行使宪法赋予公民
基本权利的公然践踏。 

  

希望张家口市的同胞们给予关注，主持公道，和我们共同呼吁停止

迫害法轮功，共同维护正义和良知，制止邪恶的暴行！ 

  

正告张家口市还在助纣为虐的恶人与恶警们： 
立即停止犯罪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！ 
作为警察本应是维护正义，惩恶扬善的，可是你们却放着重大的社会治安

问题不管，却以工作为借口，在权势利益驱使下，违背天理，昧着良心不断抓
捕这些最善良的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，令他们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近七年
来，你们不断行恶犯罪，已成为人民公害。你们的所做所为都已记录在案。  

此时天象不一般，警钟一次又一次的向你们敲响，现在的时间和处境对你们
来说都是有限及非常严峻的，希望你们赶快清醒，在这乱世中给自己和家人留
条后路。你们记住：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觉醒自救保平安。 

 法轮大法学会 2005 年 10 月 9 日在明慧网发表公告，指 
   出：“大法的传出就是为了救度世人，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
   士。即使曾经做过错事的人，也还有机会弃恶从善。以前犯
   过罪的，如想改过，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保证书和悔过书 
   转交到明慧网或各地法轮大法学会存档。决心改过的，可暂
   不追查，以观后效。”  

    这一公告的发布，被认为是法轮功反迫害走向最后全胜的开始。这个警告
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意义——最终的选择将决定最终的结果。法轮功的劝诫和
警告决不会是无果戏言。还在参与迫害的警察和相关人员当及时警醒，珍惜大
法的慈悲，把握最后难得的机会，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，以各种方式将功补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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